第十期医疗互助申请补助材料清单
1、 申请对象
参与第十期医疗互助，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职工（含编制外固定用工形式的各类工会会员）
2、 申请补助期限
第十期(入院时间2026.1.1-2026.12.31)
申请有效时间：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7年 6 月 30 日
3、 医疗互助申请材料清单
（一）申请住院补助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福建省总工会本级第十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金申请表》
	需在二级及以上医院住院医疗，填写附件
	附件6

	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1.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经办人签名
3.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出院小结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诊断证明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住院收费票据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参保人员医保住院费用结算单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医疗互助活动申请职工银行信息情况表》
	填写本人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电子档

	计算方式
	首次申请： （医保目录内总额-基金支付总额-500起付线）*50%
非首次申请：（医保目录内总额-基金支付总额）*50%


（二）申请重大疾病补助及标准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福建省总工会本级第十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金申请表》
	需符合附件5中的34种重大疾病
	附件6

	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1.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经办人签名
3.加盖校工会印章
	纸质档

	出院小结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加盖校工会印章
	纸质档

	诊断证明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加盖校工会印章
	纸质档

	住院收费票据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加盖校工会印章
	纸质档

	参保人员医保住院费用结算单
	1.复印件，需有医院公章
2.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3.经办人签名
4.加盖校工会印章
	纸质档

	门诊病历
	
	纸质档

	首次确诊检查报告单
	1.CT、磁共振、B 超、心电图、病理切片报告单、血液检验报告单、影像学报告等
2. 加盖医院印章的原件
3.癌症患者，需提供病理报告单和血液 HIV（艾滋病）检测报告单加盖医院印章的原件
	纸质档

	《医疗互助活动申请职工银行信息情况表》
	填写本人银行账号及开户行信息
	电子档







（三）申请死亡慰问金补助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福建省总工会本级第十期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金申请表》
	
	附件6

	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1. 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 经办人签名
3.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死亡证明书或因公（工）死亡（牺牲）证明
	1.二级工会对复印件进行核验，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经办人签名
3.校工会盖章
	纸质档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领款单》
	填写领款人银行账号及开户行等信息
	纸质档


四、职工医疗互助注意事项
1. 住院补助、重疾补助、死亡慰问金三项补助可以叠加享受；
2. 对住院时间出现跨期现象（入院时间在上一期，出院时间在下一期），以出院小结记录的入院时间作为所属医疗互助周期判定基准，补助金申请按照相应周期医疗互助办法的条款执行。
五、省总工会职工大病补助
（一）申请条件
1. 以职工医疗互助活动为基础；
2. 以当年度（出院发票时间为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累计净自付费用（扣除职工医疗互助活动补助后的费用）达到5000元以上的可申请大病补助；
3. [bookmark: _GoBack]暂只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职工、暂未参加任何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不纳入省总工会大病补助范畴。

（二）省总工会职工大病补助材料清单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备注

	《福建省总工会职工大病补助申请表》
	
	附件7

	职工身份证复印件
	1.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经办人签名
3.校工会盖章
	

	当期历次住院的“参保人员住院费用结算表”

	1.签署“与原件一致”字样
2.经办人签名
3.校工会盖章
	

	省职工服务中心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
	
	





